捉鬼大綱

叛國

《刑事罪行條例》之：

1. 2(1)(a) (ii) & (iii) ：如何謂之「恐嚇」或「脅迫」中央人民政府。

加入或作為「外來武裝部隊」：何謂武裝部隊？醫療及工程部隊是否亦屬武裝部隊。

2. 2(1)(b)：「鼓動」「以武力入侵中華人民共和國」：這是以言入罪之罪行。

3. (2)(1)(c)：「懷有損害中華人民共和國在戰爭中的形勢的意圖」，「任何作為而協助」：何謂「協助」？行商、銀行運作、人道援助，甚至反戰等行為，亦可算協助？

4. 2(4)(a)(iii)： 「外來武裝部隊指─

「 並非以中華人民共和國為基地，亦不屬於中華人民國共和的武裝部隊」。這是針對台灣及西藏之條文。

5. 2(4)(b) ：「與中華人民共和國交戰的公敵」指 ─ (ii)「與中華人民共和國交戰的外來武裝部隊」：可包括台灣。

6. 2(5)：取消隱匿叛國罪：要注意《嚴重及有組織犯罪條例》第二十五條A有舉報責任。

顛覆
7. 2A(1)：「嚴重危害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穩定」：定義含糊。

8. 2A(1)(c)：「恐嚇中央人民政府」：定義含糊。

9. 2A(4)(b)：「嚴重犯罪手段」指符合以下說明的任何作為─

(v) 「嚴重干擾電子系統及基要服務設施或系統（不論屬於公眾或私人）或中斷其運作」，而且－


(vi)：是在香港作出並屬香港法例所訂罪行，或；

(vii)：在香港境外任何地方作出屬該地方罪行，及假如在香港作出便屬香港法律所訂罪行。要注意域外效力。

分裂國家

10. 同上。

煽動性刊物

11. 9C(1)：「煽動性刊物指相當可能導致犯叛國、顛覆或分裂國家等罪行的刊物」：含意甚廣。

12. 9C(2)：意圖：不需實質行為及成果。

國家機密

《官方機密條例》之：

13. 16A(1)(a)：關乎「中央管理事務」定義太廣。

14. 16A(2)(b)：有關資料文件或物品的「性質」屬若未經授權而披露「相當可能會危害國家安全者」即屬損害性披露：沒有真正危害國家安全，亦算犯罪。

15. 18(2)(d)：「違法取覽而被取得」新罪行，不需公務員披露。

16. 沒有「公眾利益」如違法違憲行為作答辯理由。

17. 沒有「公眾領域」作答辯理由。

取締國家安全組織

《社團條例》之：

18. 8A(1)(c)：取締原因基於中央政府禁制：引入國內準則，一紙定罪，無從反對。

19. 8A(5)(h)：其「從屬」組織亦可在特區內被禁制。「從屬」：就算沒有實質行為，金錢往來「支援」或「貸款」已足夠。

20. 8D：上訴機制：

(1)
8D(3)：
(a)上訴只局限於保安局局長的理據，不包括決定是否正確或需要。


(b)有關證據不足以證明符合第8A(2)(c)條只局限有否證明書（見8A(3)和(4)條文）。


(2)
8E：
缺席及沒有獲提供有關取締理由全部細節下審訊：




(a) 
政府理據局限於加拿大及英國出入境條例。出入境條例並不涉及人權。




(b) 
加拿大法例只針對證供，並不是全部審訊在缺席下進行。法庭要將主要內容概括告知上訴人。至於英國法例則只限於出入境上訴小組之審訊，其決定可向法庭上訴。




(c)
歐洲法庭亦有譴責任何限制司法管轄權的法律條文。




(d)
甚多現行涉及國家安全的法例都能在沒有此等上訴機制下，如常運作：




(i)
《社團條例》關乎以國家安全理由而取締社團及其運作的條文。




(ii)
《官方機密條例》關乎間諜罪及非法披露條文。




      
(iii)
《反恐條例》等。





政府是否認為政治組織比危害國家安全罪犯更為可怕？




(e)
現行普通法已有足夠保障機制。

檢控時限

21. 廢除《刑事罪行條例》第4及11 條內的檢控時限，違反基本保障機制。

警權
22. 18B：入屋搜查權力過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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